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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在线课程建设与管理办法


根据《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教技〔2018〕6号）和《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的若干意见》（教高〔2022〕1号）要求，为进一步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动我校在线课程建设，大力推进翻转课堂和混合式教学改革，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在线课程类型
我校在线开放课程包括专属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以下简称 SPOC课程）、慕课课程（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s，以下简称 MOOC课程）和基于在线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以下简称混合式课程）。
1．MOOC课程。面向校外学生和社会学习者开放，教师通过MOOC教学平台，发布数字化教学资源并组织大规模在线教学活动，学习者通过观看数字化教学资源，在线参与相关讨论、测试、作业与考试。MOOC课程标准见附件1。
2．SPOC课程。面向校内学生，教师通过在线教学平台每周定期发布视频教学材料，布置作业和组织网上讨论，学生在学习清单的引导下按照时间点自主进行课程学习，在线参与相关讨论、测试、作业和考试。SPOC课程标准见附件1。
3．混合式课程。面向校内学生，教师基于MOOC或SPOC课程，安排一定的时间实施学生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面授有机结合开展翻转课堂和混合式教学，拓展教和学的时间和空间，提高课程的“两性一度”。混合式课程的基本标准见附件2。
二、在线课程建设目标
1．着力加强SPOC课程，打破授课时空限制，为学有余力的学生开拓多专业学习渠道，为更多学生开展主修专业之外的专业学习提供机会。
2．重点建设混合课程，推进基于在线课程的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改革，转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和效果。
3．积极建设MOOC课程，鼓励我校教师在教学团队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开设MOOC课程，面向外校和社会学习者提供课程服务，提升浙师品牌课程的社会影响力。
三、在线课程规划与建设要求
1．校院两级联动、协同推进在线课程建设。教务处重点牵头建设通识核心课程、公共课程、教师教育课程和高水平特色课程；各学院重点加强学科平台课、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等在线课程建设。
2．学校统筹制定在线课程建设规划，教务处、研究生院每年定期开展在线课程重点立项建设，提供课程建设经费支持。各学院采用学院立项支持与教师自主建课方式推进在线课程建设，予以经费支持。根据课程建设总体规划和教学实际需要，鼓励引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优质在线课程，作为学校教学资源的补充，进一步丰富课程资源。
3．在线课程建设实行主讲教师负责制，以教学团队形式开展课程建设。主讲教师负责课程整体设计和规划，且主讲的教学视频时长不少于视频总长的30%。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结构合理，应能长期保障在线教学运行和教学质量，并定期更新课程资源（包括微课视频、习题库、课件等），每学年课程资源更新比例一般不少于10%，确保课程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
4．学校立项建设在线课程，建设期原则上为10个月，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时完成建设任务的课程，可申请最多延期2个月。在线课程建设期满，由教务处、研究生院组织对课程建设情况进行结项验收。未按要求完成建设任务、不能按时结项的，将取消校级在线课程建设项目资格，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报在线课程建设项目。
四、自建在线课程教学应用
1．在线课程完成建设，须在排课前向学院课程归口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学校本科、研究生教学管理部门同意后开课，教师应在在教务管理系统或研究生综合教育服务平台明确授课方式。所有立项建设课程均须在学校在线教学平台开展教学。
2．SPOC课程负责人每周定期发布视频教学材料，布置作业和组织网上讨论，学生在学习清单的引导下按照时间点观看微课程教学视频、参加讨论、完成作业与过程性考核测试。原则上，SPOC需组织线下期末考试，成绩管理同校内常规课程。
3．拟开MOOC课程，在满足相关要求后教师可直接申请转为学银在线MOOC平台开课，也可另行选择开课平台。MOOC上线前课程视频内容须经学校审核同意，上线后面向社会提供教学服务应不少于3年，且每年至少在线上完整运行1轮。学校将根据MOOC运行情况，择优推荐参评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
4．混合式课程教学须按照教学进度表明确安排线上线下教学安排，可适当缩减学生线下课堂教学学时，原则上，线下课堂教学学时不得少于该门课总学时的1/2。学校针对混合式课程评选校级优质课，并择优推荐参评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
5．中学生在高中学习期间学习我校MOOC课程并获得课程修读证书，如课程内容不属于本科就读专业，入学后可提交学分认定申请，按照每门课程1学分计入通识选修课程学分。
6．本科生在本科学习期间学习我校研究生在线课程并获得课程修读证书和相应学分，入学后可提交课程学分认定申请，按照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计划要求，认定相应课程学分。
五、校外优质MOOC引进与教学应用
1．引进校外优质MOOC，原则上应为国家一流线上课程，须由教学团队及其所在的基层教学组织提出引进方案，明确校内教学方案、可认定的课程模块及学分等，经学院教学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报教务处备案。引进的在线开放课程应配有校内教师进行课程教学管理。
2．每学年学校公布学院备案后的MOOC课程清单，并设置专属课程代码，学生通过教务处系统选课后，进入在线开放课程平台进行学习。每名学生每学期最多可选课2门次，在校期间累计选课不超过4门次。
3．通识类选修课程以在线学习平台上获得的最终成绩为准记录成绩。专业类课程原则上应组织校内考核，如果在线学习平台仅提供课程修读合格证书，则以校内考核成绩为准记录成绩；如果在线学习平台可提供综合成绩，则需明确在线学习成绩和校内考核成绩的占比，以此为依据计算最终成绩。
4．学校在每学期第1—2周启动在线开放课程的学分认定工作，学生提交学分认定申请表及相关成绩证明。通识类选修课程，由教务处负责审核并记录成绩。专业类课程，经负责教师和学院审核通过后，由负责教师录入其成绩。如涉及跨学期，则以学生提交认定申请的时间为准记录课程修读学期。
六、教师工作量认定
1．面向校内学生开放的在线课程依据教学班计算工作量。SPOC课程标准班额为400—500人，人数不足者按照标准班额计算；超过500人，须根据选课平均人数设置教学班。混合式课程运行的前3期，教学工作量按标准教学工作量1.5倍计算，后续开课按标准工作量计算；课程开设5个以上平行班，教学工作量按标准教学工作量1.2倍计算。
2．MOOC课程教学班人数建设完成的在线开放课程MOOC平台面向校外公众首轮开课的工作量按该课程上线学分的2倍计算，第二轮和第三轮开课的工作量均按该课程上线学分的0.25倍计算，后续线上开课不再计算工作量。MOOC平台根据相关协议支付给课程团队一定金额的课程运行服务费，学校不另付课时津贴。
3．引进外校优质MOOC，通识类课程负责教师按8课时计算工作量；专业类课程负责教师按16课时计算工作量。
4．研究生在线公共课程和跨学科选修课程班额不超过100人，学科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班额不超过60人。教学工作量按标准研究生教学工作量计算。
七、其他
1．在线课程是学校支持下的教师完成的教育教学成果，其知识产权归学校所有，凡在校内开展的教学活动均可使用。
2．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教务处、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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